
●虚构公司，此案中
涉及的7家提供彩票
号码服务的公司，全
都没有在工商登记；
●在广告中夸大优
化彩票的中奖率；
●为了逃避打击和
被害人追讨钱款，登
报的公司地址与事
实不符；
●谎称该公司是福
利彩票中心下属机
构，保证中奖率；
●虚假承诺不中奖
全额退还服务费，事
实上他们公司连地
址都没有在报纸上
留，被害人是不可能
找到的；
●培训员工传授犯
罪方法。

检方指控
阮某的涉案证据

◀ 庭审现场。
昨日，阮某（前排左
二）等9人因涉嫌提供
彩票中奖号码、诈骗
彩民220万元在法院
受审。
通讯员 谢伟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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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记者张玉学）
“不存在的事实，我不认罪”、
“我只是名誉上的老板，真正
的 管 理 者 是 我 女 朋 友 苏
某”……昨日上午，因谎称能
预测彩票中奖号码、涉嫌诈
骗彩民220余万元的阮某，在
西城法院受审时，把责任推
到被另案处理的苏某和与他
一起被公诉的8名雇员身上。

据了解，该案曾于 7 月
19 日第一次开庭 ，阮 某 认
为 自 己 无 罪 ，将 为 其 做 罪
轻辩护的律师“炒掉”，导
致 法 庭 休 庭（本 报 7 月 20

日曾报道）。

检方
同案“跟错老板”可轻判

检方指控，2010 年 10 月
至 2011 年 7 月间，阮某在租
用的房内，伙同其他 8 名被
告人，以提供彩票中奖号码，
收取服务费为名，先后骗取
22 名彩民 220 余万元，其行
为已构成诈骗罪。

检方指出，除阮某外，
其余 8 名被告人均为阮某雇
佣员工，在受到蛊惑后，为

了 个 人 业 绩 ，“ 跟 错 了 老
板”，走上犯罪道路，建议法
庭从轻处理。

被告人
指控均与自己无关

“不存在指控事实，我不
认罪。”阮某称，检方所提供
的 22 名被害人，及该案的另
外 8 名被告人，他一个都不
认识。公司是在他女朋友苏
某提议下一起合办的，他没
出资，只是名义上的老板，大
部分时间不在公司，只负责

与报社联系广告，没参与谈
业务、取款等业务。公司实
际管理者是苏某，人员招聘、
培训也是苏某完成的。给客
户提供的彩票号码，是已经
用软件优化过的，也是苏某
提供的。

阮某称，有些员工使用
假名，为了提升业绩，乱为客
户提供中奖号码，“所有员工
与客户都是单线联系，他们
怎么跟客户说的，就怎么写
在协议内”，这些自己都不知
情，他也从未让员工对客户
承诺“不中奖就退费”。

律师
被告人有从轻情节

昨天庭审前，阮某的辩
护律师贺英民坐在了辩护席
上。阮某被带进法庭后，当
场在律师委托书上签了字。

“我是 8月 3日晚上受其
他律师委托，接手这个案子
的。”贺英民说：“8月6日早上
会见了被告人，他当时情绪有
些波动，我做安抚工作之后，
就此案案情和他进行了商
议，他同意我做罪轻辩护。”

庭审时，贺英民称，2011

年 4、5 月份时，阮某因涉嫌
故意伤害被拘留，这期间他
不可能参与管理公司；另外，
他父亲去世期间，也不可能
参与公司管理，从这两方面
可以看出其确实有从轻处罚
的情节。

昨天，其他8名被告人均
表示认罪，称阮某就是他们
真正的老板，“工资是阮某发
的，协议也是本来就有的”。

庭审从昨天上午 10 时
开始，中间休息了 1 小时后，
一直持续到下午 5 时许才结
束，案件未当庭宣判。

在昨天的庭审中，卢
六兰的辩护人在做无罪辩
护时提出，被告人卢六兰
是要保护女儿，而且尸检
报 告 等 相 关 证 据 认 定 徐
某 的 死 因 是 冠 心 病 急 性
发作致心肌梗死，“外伤、
情绪激动、剧烈活动等都
是诱因”，并未认定卢六
兰 的 行 为 导 致 了徐某的
死亡。

公诉人表示，法医鉴定
等是从科学角度对死因做

出分析，认定卢六兰涉嫌
犯罪，并不只看这些鉴定
结论，还要综合事件中目
击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
另 外 ，殴 打 行 为 造 成 外
伤，是被害人病发身亡的
诱 因 之 一 。 行 为 与 损 害
结 果 之 间 存 在 刑 法 意 义
上的因果关系，被害人有
特殊体质的因素，根据刑
法 理 论 和 以 往 司 法 实 践
中取得的共识，这个特殊
因素只影响量刑。

■“谎称能预测彩票中奖号码骗220万”追踪

骗彩民220万元 男子推责给女友
被控伙同另8被告人以提供彩票中奖号码收服务费为名，致22人受骗；庭审时拒绝认罪

两老人争斗 一人死亡一人受审
被告人被控故意伤害罪；庭上称双方素有矛盾，但“没想把他打死”；辩护人做无罪辩护

新京报讯 （记者张媛）
两家多年的老邻居却素有矛
盾，在一场激烈口角和互殴
后，53 岁的徐某心脏病发作
死亡，邻居、62 岁妇女卢六
兰被检方以故意伤害罪诉
至法院。

昨天，卢六兰在一中院
受审时表示没想把对方打
死。而她的辩护人则做了无
罪辩护。

检方指受害者有过错

检方指控，昌平区马池
口镇村民卢六兰与本村村
民徐某素有矛盾。2011 年
4 月 7 日 9 时许，徐某在卢

六兰家门前，用铁锹铲毁了
卢家正在修建中的水泥台
阶，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口
角，后徐某及妻子、卢六兰
和女儿等四人发生互殴。
其间，徐某因冠心病急性发
作死亡，其余三人伤情为轻
伤以下。

有证据证明，事发时，卢
六兰与徐某、卢的女儿与徐
妻分别发生肢体冲突。

检方认为，不管双方纠纷
的缘由究竟如何，徐某铲毁台
阶的行为具有一定过错。卢
六兰故意非法伤害他人身体
并致人死亡，应该以故意伤害
罪追究刑事责任，并建议法庭
在3年以下量刑。

此外，徐某家人提出了
93万余元的民事索赔。

双方曾发生多次冲突

昨日上午，因身体原因
被取保候审的卢六兰，在家
人的陪伴下来到法庭外，后
被女法警搀扶带入被告人
席。开庭时，审判长特意允
许她落座。卢六兰呻吟了一
声，扶着有伤的腰歪坐在被
告人席位上。

“没想把他打死，是他
先打的我们！”卢六兰称，她
和徐某是多年老邻居，两家
早年间关系不错，曾互相帮
衬盖房。几年前，徐某出资

修好了两家门前的小路。
她认为徐某一定是从生产
队得到好处，才愿主动修
路。于是，两家人因这条路
产生矛盾。

卢六兰曾称，徐某不让
她走这条路，自己在两人肢
体冲突中受伤，徐家被法院
判赔 2480 元。她也曾把徐
某种在路边的树木砍断，被
派出所处罚。

庭审时，卢六兰的辩护
人做了无罪辩护。

辩护人认为，卢六兰是
看到自己的女儿被打断肋
骨、打到水沟里才反抗，没有
伤害徐某的主观故意。

该案仍在审理中。

■ 庭审焦点

“死亡诱因”可做“有罪指证”？


